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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出台最严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限牌”需提前30天公告入法
◆本报记者李莉

2 月 1 日，《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获江苏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
会议高票表决通过，并将于 3月 1日起实施。

这部被代表委员们称为“史上最严大气污染防
治条例”，历经 4 审，开创了江苏省环境立法先河，并
且是 15年来首次在省人代会上通过的地方性法规。

记者注意到，《条例》新增“排污费专款专用”内
容，而重污染天限行、“限牌”需提前 30 天公告、居民
区禁止露天烧烤等内容也正式入法，其中多项重大
制度建设加上严苛罚则。

《条例》是如何出炉的？有何亮点？

地方性法规一般由省人大常委会审议，而此次
江苏省人代会却专门拿出时间让人大代表们审议

《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草案）》，并由近 800 名
代表“过堂”，这是为何？

江苏省人大代表、省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张新
民说：“当前日益严峻的大气污染形势已经引起全省
人民的广泛关注。将这部法律提交全省人民代表大
会讨论，能够更好地集中智慧，使它成为全社会形成
共识、共同遵守、共同推动落实的一部好法规。”

据悉，《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草案）》是根
据代表议案制定的，并先后经过人大常委会前后三次
审议，光座谈会、论证会就召开了 48次，充分吸纳了省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专家
学者、相关部门和社会公众提出的意见、建议 2000多
条，每个代表团还设了一个法案组，专门在现场原汁原
味记录代表对《条例》草案提出的建议和意见，这在
此前绝无仅有。

江苏省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王腊生表示，《条
例》全面规范了大气污染防治的主要内容，突出了政
府治理的责任，阐述了重点污染单位的义务，对公民
义务也加以规范。《条例》增加了区域联防联控、预警
机制等内容。制度设计具有可行性、可操作性，有些
还是江苏的创新，较好适应了江苏经济发展、环境保
护需要。

记者还了解到，《条例》从进入立法程序走到今
天，经历了两年，其间一直不乏各种博弈。

“最初的时候，我们很明确地规定了政府的主体
责任。但有代表委员不满意，认为还应加强问责。
在修改时，就把问责条款由原来界定的 4 个方面的
处罚行为延伸拓展到 8 个方面。再比如，燃煤控制
方面，《条例》提出总量负增长、自建项目禁止配套建
设热电站等，这些措施是非常严厉的，征求意见当
中，许多地方、不少行业反复多次提出不同意见。”张
新民表示。

记者注意到，“终极版”《条例》中采纳了代表们
的意见。

《条例》规定，排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缴纳排污费。这笔排污费会怎么用？“终极版”中增
加了“排污费应当专款专用”的内容。在工业大气污
染防治的章节中，也新增规定“禁止使用列入淘汰名
录的高污染工艺设备”。

而对于个别词句的修改，《条例》也采纳了代表们
的建议。比如，在常州代表团审议时，有代表提出《条
例》草案中“无公害农药”、“引导农业生产者减少使用
化肥农药”的说法是不严谨的，《条例》中删除了“无公
害农药”，将后者修改为“指导农业生产经营者科学
合理施用农药、化肥等农业投入品”。

条例如何出炉？
48次讨论广纳民意

在江苏，不能“一夜限牌”，必须提前公告。
《条例》规定，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可

以根据大气污染防治的需要和经济社会发展规
划、市规划合理控制机动车保有量，限制市区摩
托车的保有量。采取控制机动车保有量的措施，
必须公开征求公众意见，经同级人大常委会审议
后，实施 30日前向社会公告。

有了 30 天的“缓冲期”，对于百姓来说是件
好事。那么，如果公开征求意见的话，是不是表
示实施限牌就不大可能了？

“我们为谁立法？为民立法。立法的目的是
保护人民群众的权利，法律的实施也需要人民群
众的拥护和支持。我认为，公开向公众征求意
见，不但不会影响机动车保有量控制的决策，反
而会赢得更多支持。”张新民表示，就算不限牌，
江苏在制度设计中还有其他方法，比如优化城市
功能和布局、推广公交优先战略、推广使用新能
源的机动车、提高油品质量等。

作为食客追捧的舌尖上的美味，一到夏天，
露天烧烤到处可见。而在江苏露天烧烤今后将
被禁止。《条例》规定：“禁止在城市主次干道两
侧、居民居住区以及公园、绿地内管理维护单位

指定的烧烤区域外露天烧烤食品。”
如果违反规定露天烧烤食品，将由设区的

市、县（市）人民政府确定的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处 500元~2000 元罚款。

对于市民反映强烈的餐饮油烟污染问题，《条
例》也有相关规定，居民住宅楼等非商用建筑、未设
立配套规划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
与居住层相邻的楼层禁止新建、扩建排放油烟的饮
食服务。如果违反规定，将由设区的市、县（市）人
民政府确定的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
的，责令关闭，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逢年过节、婚嫁喜庆燃放烟花爆竹，以后也
不能想放就放了。《条例》规定，设区的市、县（市）
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确定限制
或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地点和种类。禁
止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此外，“露天焚烧秸秆”、“禁止在城市建成区
露天焚烧落叶”等内容也予以明确。露天焚烧秸
秆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200 元~2000 元的罚款；在城市建成区露天焚烧
落叶的，由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责令改
正，处 200元~2000 元的罚款。

治气怎么权衡各方利益？
不准“一夜限牌”禁止露天烧烤

“ 我 非 常 满 意 ，非常激动，终于盼到了这一
天。”南京代表团审议《条例》草案现场，江苏省人大
代表、南京环境监测中心站长王合生激动不已。

早在两年前的江苏省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
上，王合生等 10 位代表提出了“关于加快出台

《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的议案”。如今，《条
例》即将实施。

王合生说：“大家都知道，现在酒驾一被查
到，处罚那是相当严，后果很严重。酒后驾车这
个肆虐了几十年的陋习被新交规踩了脚急刹车，
立法功莫大焉，执法也至为关键。”

《条例》明确了横向纵向各级各部门的责任，
制定了具体的处罚措施，解决了“踢皮球”的顽
疾。但出台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就要看执行。这
位老环保人提高音量郑重建议：令行禁止，要像
罚酒驾一样罚大气污染违法行为！

之所以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大气污染防治
条例，不仅程序严谨严格，历经了 4 审，《条例》还
规定了严格的监管手段和严厉的处罚措施。记
者注意到，对于法律责任，《条例》专列一章，用 7
页半的篇幅进行了不同类型的处罚规定。

到底“最严”在哪里？江苏省环保厅副厅长
秦亚东告诉记者，首先是加强对大气污染重点行
业企业污染排放的监管，严惩无证排放、超标排
放、违规排放以及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等违法行
为，实行按日计罚制度。

其次是赋予相关执法手段，执行机关可以对
符合法定情形的造成污染物排放的设施、设备采
取查封、扣押措施，人民法院在执行中可以在一
定条件下对违法者采取停水、停电措施。

另 外 ，还 加 大 对 负 责 人 的 处 罚 ，实 施 双 罚

制。除对单位进行处罚外，还可以对单位主要负
责人和直接负责人员处 1 万元~10 万元的罚款，
对无证排污被责令禁止排污拒不停止排污的，对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依
法予以拘留。

对于按日计罚，记者注意到，《条例》中增加
了 3 种情形，将不按照原处罚数额按日连续处
罚，包括“销售不符合规定标准的散煤和固硫型
煤”、“在城市主次干道两侧、居民居住区或者公
园、绿地内管理维护单位指定的烧烤区域外露天
烧烤食品”、“露天焚烧秸秆、在城市建成区露天
焚烧落叶”等行为。

在审议过程中，对于“法律责任”一章中的处
罚金额，代表们提了一些意见和建议。《条例》中，
就对处罚金额做出了调整，有升有降。

除了处罚规定“最严”，《条例》中还有哪些可
圈可点之处？围绕防治大气污染、改善空气质量
这一目的，《条例》明确了地方政府对当地的空气
质量负总责，规定要实施空气质量达标的责任制
以及考核评价制，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开。

治理跟不上排放、削减跟不上增长，面对这
样的现状，仅有“治理”远远不够。“《条例》贯彻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精神，明确要求大气
污染防治应当将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调整、
燃煤总量控制、城市规划与布局等控源措施与污
染治理措施有机结合。”江苏省环保厅厅长陈蒙
蒙说。

此外，《条例》还规范了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
的要求。政府在作出对空气质量影响较大的决
策时，要事先听取公众意见，企业要保存一段时
间的排放信息定期向社会公开。

“最严”严在哪里？
执法监管处罚规定严格

太原构建

垃圾收运体系

本报记者高岗栓太原报道 记者日前
从山西省太原市环卫部门了解到，为解决
城中村垃圾暴露和乱倾倒问题，太原市将
用 3 年~5 年的时间，构建“全覆盖、全收集、
全处理”的垃圾收运体系。

据了解，目前，太原市只有 210 个村庄
的垃圾纳入专业清运体系，其余 660 个村
庄的垃圾均未纳入规范化、无害化处理体
系。随着清洁工程的持续推进，太原现有
垃圾处理能力越来越难以满足工作需要。

为增强处理能力，太原市市容环卫部
门按照“全覆盖、全收集、全处理”的思路，
统筹谋化一系列垃圾收运处理举措。首
先，将启动垃圾处理产业园的建设，拟在清
徐征地 1300 多亩，建设十几个垃圾处理项
目，统筹布局设施选址，统筹解决能流、物
流和废物处理，统筹控制环境污染；其次，
将加快垃圾处理项目建设。

太原市环卫 部 门 负 责 人 表 示 ，按 照
环 城 高 速 公 路 内 的 城 中 村“每 村 一 站 ”，
环 城 高 速 公 路 外“ 每 乡 一 站 ”、“ 建 站 与
压 缩 直 运 相 结 合 ”的 思 路 ，将 统 筹 城 乡
生活垃圾收运体系的规划编制工作。其
中城中村的收集中转设施规划拟于上半
年完成，其他在年底完成，并用 3 年~5 年
的 时 间 建 设 百 余 座 转 运 站 ，购 置 一 批 转
运车辆，构建“全覆盖、全收集、全处理”的
垃圾收运体系。

本报讯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保
厅积极宣传贯彻新《环境保护法》，
开展新法进社区、进乡镇、进企业、
进学校、进环保组织的“五进”宣传
活动，取得较好社会效果。

在宣传活动中，社会环保组织、
高校教师、环保工作人员等结合身
边的典型案例进行宣讲，有针对性
地介绍新《环境保护法》，通过图片
展示等多种形式来解说新法，让社
会公众知法懂法。

这次的新《环境保护法》宣传品
将实用、美观、知识性融为一体，改
变以往群众被动接受和随手丢弃宣
传单的尴尬局面。让老百姓在日常
生活中就能学法、懂法、用法，掌握
如何通过法律程序、运用法律手段
来正确表达自己的环境诉求，使得

环保法治意识迅速渗透到社会
各个层面。

为 了 搭 建 公 众 参 与 环 保 的
平台，倾听公众 对 新《环 境 保 护
法》实 施 的 建 议 ，自 治 区 环 保
厅 在“ 五 进 ”活 动 中 还 召 开 了
座谈会，为新法的实施开拓了新
途径。

据了解，“五进”活动中，广
西壮族自治区环保厅宣传组前
往南宁、桂林、柳州、玉林、钦州
等市与当地环保局共同开展新
法 宣 传 活 动 ，发 放 数 万 份 宣 传
品，让十余万人通过“五进”活动
了解新法知识，在全区各地掀起
了学习宣传新法的热潮，为新法
施 行 打 下 了 良 好 的 群 众 基 础 。

梁雅丽陈芸 李春桦

本报通讯员张林霞南昌报道
江西省环保厅积极宣传贯彻新《环
境保护法》，赠送学习资料，举办培
训，收到很好的效果。

江西省环保厅出资购买了《环
境保护法》学习读本 3000 册，印刷 1
万册相关学习资料，同时制作新《环境
保护法》解读和 300份“两高”司法解
释学习光盘，并将上述资料及光盘免
费赠送给全省各级环保部门，极大地
方便了基层环保部门的学习。

江西省环保厅积极组织培训，
邀请环境保护部政策法规司专家授
课，省人大环资委、省政协人资环
委、省环委会 25 个成员单位的领导
和相关人员，各设区市环保局局长、
分管副局长及法规科科长，省直管
县（市）环保局长，省环保厅副处以

上干部参加了培训。成立了由分
管副厅长罗小璋带队，政策法规处、
宣教中心、省环监局等有关人员组
成的宣讲团，分赴各设区市、县宣
讲新法，目前已经讲课 20余场。

同时，江西省还全方位多角
度，广泛开展社会性宣传，做好新
法宣传贯彻工作，借助主流新闻
媒体全方位宣传新法。突出重
点，统一规范宣传内容。创新宣
传形式，提升宣传效果。营造浓
厚的新法宣贯氛围。

江西全省各地也纷纷组织开
展新《环境保护法》宣传活动，通
过开展宣传月、培训、报纸专版、
媒体专题访谈、悬挂标语、赠送资
料、发送手机短信等丰富形式，广
泛宣传新《环境保护法》。

从 2 月 1 日起，贵州省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进入春季禁渔期。当日，草海
管理局发布《草海水域春繁禁渔期管理的公告》规定：在禁渔期规定时间内，禁止所
有捕捞作业和销售非法捕捞的渔获物。图为渔民将渔船靠岸，准备进入为期 4 个
月的禁渔期。

人民图片网供图

入冬以来，地处沂蒙山区的山东省沂南县竹泉村每到傍晚都会出现万鸟归巢
的景象，颇为壮观。近年来，当地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建设了湿地和农业生态园区，
吸引了大量鸟类前来筑巢繁衍。 人民图片网供图

本报记者杨涛利乌鲁木齐报道 记
者日前从新疆乌鲁木齐市供热行办了
解到，2015 年乌鲁木齐市计划推广烟
气余热回收项目，改造 1000 蒸吨燃气
锅炉。

自 2012 年 乌 鲁 木 齐 市 全 面 实 施
“煤改气”工程以来，燃气供热锅炉平均
热效率在 92%以上，但排烟热损失是影
响热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排烟温度只
能控制到 80℃以上。为此，2014 年，乌
鲁木齐市实施烟气余热深度回收改造
试点，主要通过在锅炉尾部加装空气余

热和烟气冷凝装置后，锅炉排烟温度由
110~160℃降至烟气露点（50℃）以下，
提高燃气利用率 8%~10%。经理论测
算 ，预 计 每 个 采 暖 期 可 节 省 燃 气 约
4200 万立方米。

乌鲁木齐市供热行办有关负责人
说，由于效果良好，今年乌鲁木齐将进
一步推广锅炉烟气余热回收项目，有条
件改造的企业目前正制定改造计划。
经测算统计，目前全市具备烟气余热深
度回收改造的单位共 37 家，涉及 52 座
锅炉房，共计 11435 蒸吨。

乌鲁木市推广烟气余热回收项目

今年改造1000蒸吨燃气锅炉

本报见习记者张平 崔万杰 通讯
员陈凯报道 记者近日从宁夏回族自治
区环境质量分析会上了解到，2014 年
全区环境质量状况总体明显提升，黄河
宁夏段良好水质达到 100%。

据介绍，2014 年是宁夏回族自治
区地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全面按照《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评价
的第一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共有 5 个地
级城市，全区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比例范围为 63.0%~87.2%，平均优良
天数比例为 76.6%。在所有地级城市
环境空气质量超标天数中，以 PM10 和
PM2.5 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最多，分别

占 41.3%、40.3%；以臭氧为首要污染物
的天数占 12.3%；以二氧化硫为首要污
染物的天数占 5.7%。

黄河干流宁夏段优水质断面比例
由上年的 50.0%提 高 到 66.7%，良 好 以
上 水 质 断 面 达 到 100%。 宁 夏 境 内 黄
河 支 流 所 监 测 的 10 个 断 面 水 质 总 体
稳定，为轻度污染。全区监测的 7 个
重要湖泊水质总体呈轻度污染，营养
状 态 均 处 于 中 营 养 至 轻 度 富 营 养 之
间 。 全 区 监 测 的 11 条 主 要 入 黄 排 水
沟 水 质 总 体 为 重 度 污 染 。 城 市 集 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良好，可保障饮
用水安全。

2014年宁夏环境质量明显提升

黄河干流宁夏段水质100%优良


